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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草擬本。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

節。

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及戰略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戰略」。

[編纂]用途

下表載列我們於扣除[編纂]及佣金，以及就[編纂]我們應付估計開支後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

使）將收取的[編纂]估計[編纂]淨額：

假設[編纂]每[編纂]港元 

（即本文件所述[編纂]的下限）

[編纂]港元

假設[編纂]每[編纂]港元 

（即本文件所述[編纂]的中位數）

[編纂]港元

假設[編纂]每[編纂]港元 

（即本文件所述[編纂]的上限）

[編纂]港元

我們擬將[編纂]用於以下用途（基於本文件所述[編纂]的中位數）：

•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我們的全球化戰略及業務擴張。具體而言：

(i)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我們海外辦事處的設立及營運，包括一般

辦公室設立、人員配備及日常營運開支，以保障高效的區域管理及協調；

(ii)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拓展我們的技術能力，以支持我們的國際

擴張並更好地服務海外市場的本地客戶，包括提升用於紅人營銷活動管理、營

銷內容合作及數據分析系統，以及相關技術基礎設施及知識產權註冊，以保護

我們的創新；及



– 300 –

未來計劃及 [ 編纂 ] 用途

客人要求Weibo Holding(Singapore) Pte. Ltd., 
Holding(Singapore)之間無space, 小心小心

22:26
21/12/2025@1

本文件為草擬本。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

節。

(iii)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擴展我們的海外營銷業務，包括引入及獲

取海外媒體資源、與國際MCN及內容創作者開展合作，以及投資於用戶流量

獲取及品牌推廣，以強化我們的全球影響力及客戶覆蓋。

•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透過協同舉措及多元化發展努力擴展我們的紅

人經濟生態鏈創新業務。具體而言：

(i)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消費者品牌孵化及發展計劃。此類計劃旨

在透過完善的投資架構，系統性地支持新消費品牌的孵化與商業化進程。資金

分配將涵蓋商品採購與生產成本、品牌基礎設施建設（如產品設計及包裝）、營

銷宣傳物料製作、倉儲物流支出、知識產權註冊及著作權保護，以及新產品研

發支出。透過在這些具體領域錨定資源，我們旨在加速自行孵化品牌的商業化

進程、強化其市場知名度，並提升供應鏈韌性。此外，藉由數據分析、紅人資

源及社交電商驅動的營銷能力，我們計劃培育可持續的消費品牌、促進長期生

態系統協同效應，並實現收入來源多元化；及

(ii)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預期將用於虛擬紅人IP的創建與商業化、與名人及藝

術家的戰略合作、專業紅人人才的培育與孵化（包括創作者簽約及培養）、與第

三方內容機構的合作、品牌內容製作，以及針對性的多平台營銷，旨在擴展我

們的紅人生態系統、豐富內容組合，並提升變現能力。

•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將用於尋求符合我們長期增長戰略並具明顯協同潛力的策

略性投資、收購及合作。該等舉措旨在延伸我們的價值鏈、提升服務能力，並加強

我們於紅人經濟生態鏈中的整體競爭力。我們目前並無任何具體的投資或收購計劃

或目標，亦未就任何潛在目標訂立任何正式協議；及

• 約[編纂]%（或[編纂]港元）將用於我們的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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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[編纂]設定為[編纂]的上限或下限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，則[編纂]淨額將相應增加或減

少約[編纂]港元（已扣除與[編纂]相關的[編纂]及開支）。我們擬按比例將額外或減少[編纂]淨額用

於上述用途。

若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基於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[編纂]的中位數）的[編纂]，並在扣除本公司

應付的[編纂]及佣金後，本公司將就悉數行使[編纂]而[編纂]及[編纂]的[編纂]股股份收取約[編

纂]港元的[編纂]淨額。額外籌得款項將按比例用於上述[編纂]用途。

倘[編纂]的[編纂]淨額未即時用於上述用途，我們將僅在相關法律及法規允許的情況下，將

[編纂]的[編纂]淨額存放於中國香港或中國內地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）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

他獲授權金融機構的短期計息賬戶內。

倘上述擬定[編纂]用途出現任何重大變動，我們將刊發適當公告。


